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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0年的刘某某是北
京宅急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总
裁。 11月28日上午， 刘某某因违
反竞业限制， 被北京市朝阳法院
一审判决赔偿其前东家———安迅
物流有限公司2248142.40元。

据了解 ， 刘某某于2016年9
月29日向安迅物流有限公司提出
离职， 同年11月4日之后离开安
迅物流有限公司， 同年11月28日
入职宅急送公司。

安迅物流有限公司认为， 刘
某某违反了竞业限制。

总裁离职引发争议

2015年12月31日， 刘某某与
安迅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书 》，
同时签订 《保密与竞业限制协
议》， 其中第11条第2款约定， 未
经安迅公司同意， 刘某某不得在
与安迅公司经营同类或类似产
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
的第三方任职 、 提供咨询或服
务， 无论是否有偿。

刘某某称， 在入职不到一年
时， 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遇到了
层层阻力、 无法施展拳脚。 刘某
某于2016年9月29日在提出书面
离职申请的同时 ， 在安迅公司
OA系统里也提出离职申请， 声
明其定于2016年10月31日离职 。
而安迅公司一直不配合他办理离
职手续 ， 也未向他提供离职证
明 ， 只是反复声称不同意他离
职。 安迅公司向刘某某实际支付
的工资日期截止到2016年10月。

据调查， 刘某某最后出勤日
为 2016年 11月 4日 。 刘 某 某 离
职 前 12个 月 的 月 平 均 工 资 为
156121元。

安迅公司介绍， 刘某某提出
辞职后， 该公司最终没有同意。
在与刘某某沟通中， 公司也明确
表示如果其离职将启动竞业限制
程序。 刘某某于2016年11月4日
后就不再到岗， 未进行任何工作
交接。

后来， 安迅公司发现刘某某
于2016年11月28日入职宅急送公

司。 接着， 安迅公司要求刘某某
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竞业限制
协议。

2017年2月22日 ， 安迅公司
曾向朝阳仲裁委提出仲裁申请，
要求裁决： 1、 刘某某立即与宅
急送公司终止劳动关系， 停止竞
业行为； 2、 刘某某继续履行竞
业限制义务至2018年11月 4日 ；
3、 刘某某支付违反竞业限制义
务的违约金3372213.60元； 4、 刘
某某赔偿擅自离职导致的损失
468363元。

2017年8月31日，朝阳仲裁委
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刘某某与
安迅公司继续履行 《保密及竞业
限制协议》 至2018年11月4日；刘
某某支付安迅公司违反竞业限制
义务的违约金3372213.60元。

双方对仲裁裁决均不服， 诉
至法院。

离职高管：
没有违反竞业限制

据了解， 安迅公司与刘某某
签订了 《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
根据协议， 未经安迅公司同意 ，
刘某某不得在与安迅公司生产或
经营同类或类似产品、 从事同类
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第三方任
职、 提供咨询或服务， 无论是否
有偿。

刘某某认为， 他所入职的宅
急送公司与安迅公司没有竞争关
系。他与安迅公司签署的《保密与
竞业限制协议》 约定，“有竞争关
系的第三方”明确为：德邦物流、
安得物流、日日顺、苏宁、京东、中
铁快运、 天地华宇物流、 中邮物
流、中远物流、UPS、联邦快运、中
储、远成、南方物流，或其经营范
围中包含电器零售的企业及其关
联企业。 竞业限制协议中并未列
明宅急送公司为竞争企业。 安迅
公司没有全国快递业务许可证，
无法与宅急送公司竞争快递业务
市场。 宅急送公司也无法从安迅
公司手中获得90%的国美电器的
运送业务。

该协议还约定， 如果刘某某
离职时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 安
迅公司按月支付刘某某竞业限制
补偿金。 刘某某表示， 其离职半
个月后， 安迅公司于2016年11月
16日向他发送邮件通知履行竞业
限制义务， 但从通知之日至今，
安迅公司始终未支付任何竞业限
制补偿金或通知他已将相应补偿
金进行提存待领。 因此， 刘某某
认为其没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

安迅公司称， 其没有支付补
偿金是因为刘某某个人原因， 该
公司人事部门给刘某某打了电
话， 告知竞业限制补偿于每月10
日前支付 ， 需要刘提供工作说
明， 询问他在该公司的工资卡是
否还在继续使用， 刘某某答复说
不用了， 人事部门要求他提供新
的账户 ， 刘某某答复回头再联
系。 但之后未再联系， 也没有向
该公司提供新的银行账户。 2016
年11月4日刘某某从安迅公司离
职， 当月底就入职宅急送公司，
因此他无权要求安迅公司支付竞
业限制补偿金。

另外， 安迅公司认为， 宅急
送公司与该公司从事相同业务。
安迅公司指出 ， 从营业执照上
看， 双方都有普通货运、 仓储、
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业务。 从实际
经营业务上看， 双方属于实际从
事相同业务， 属于同行业竞争企
业。 安迅公司曾经将自身过量的
电器货物运输业务， 委托宅急送
公司承担， 证明快递仅为宅急送
公司业务的一部分， 宅急送公司
也承担电器运输的业务。

公司：
总裁擅自离职损失重大

安迅公司表示， 刘某某为公
司总裁， 擅自离职导致公司业务
停滞。 刘某某在职期间参与过安
迅公司对宅急送公司的收购计
划， 后入职被收购公司。 因此公
司的收购策略及相关商业秘密全
部被宅急送公司掌握。

安迅公司称， 刘某某离职前

月均工资为156121元， 离职前12
个月税前薪资总额1873451.84元。
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为3年， 刘
某某认为其年工资仅为100多万
元， 但公司3年将支出近600万元
成本。 其月工资为社会平均工资
20余倍 。 如果其不违反竞业限
制， 公司将向其支付每月5万余
元的补偿金。 由于刘某某工资较
高， 因此其应支付的违约金也较
高。 且本案中刘某某离职后马上
入职宅急送公司 ， 存在明显恶
意， 应加重处罚。

刘某某则反驳， 安迅公司无
法举证证明其实际损失， 他入职
安迅公司前曾在宅急送公司历练
17年， 其从业经验及管理能力均
来自于宅急送公司的培养与历
练。 入职安迅公司后未接受任何
培训或教导， 基本上是以知识输
出为主 ， 安迅公司是实际受益
方 ， 安迅公司并不存在实际损
失。 他在安迅公司在职期间实际
收入129万元， 却要支付340多万
的竞业限制违约金， 该违约金畸
高， 显失公平。

法院：
总裁应支付违约金200余万

法院认为， 本案中刘某某作
为安迅公司的总裁， 全面负责公
司的运营管理， 从事的工作关乎
行业核心竞争力和顶层战略布
局， 接触或掌握着安迅公司具有

商业秘密性质的技术信息和经营
信息， 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高级
管理人员。 安迅公司与刘某某签
署的 《保密与竞业限制协议》，其
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根据双方的陈述及举证情
况， 从经营范围看， 宅急送公司
和安迅公司的业务范围存在一定
的重合； 从实际运营看， 两公司
存在经营同类或类似业务的行
为， 所以两公司应属竞争企业。
从刘某某的职务看， 其在两公司
均担任总裁， 负责两公司的全面
运营管理， 对于经营同类或类似
业务存在竞争风险。 因此， 法院
判决刘某某支付安迅物流有限公
司 违 反 竞 业 限 制 义 务 违 约 金
2248142.40元。

法官建议：
劳动者 “跳槽” 前应核

对劳动合同

审理此案的肖唯法官介绍，
刘某某案属于竞业限制案件类型
中较为典型的案件。 本案最终酌
减后的判决数额224万元， 也为
竞业限制违约金类的案件中的高
额赔偿。

针对劳动者 “跳槽” 问题，
肖法官提出建议 ： 劳动者 “跳
槽” 前， 应核对清楚签订的劳动
合同以及相关协议， 明确自己与
单位存在何种约定， 自己存在何
种义务。 用人单位也应秉承诚实
守信， 减少后续风险。 用人单位
若认为劳动者需要继续承担竞业
限制义务， 则需要按时支付竞业
限制补偿金， 享受对等的权利。

【案情简介】
南口镇居民张先生在北京市

昌平区购买了一处房产， 双方已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支付了房
款。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过程中，张
先生突发疾病去世。 现张先生的
儿子小张来到南口法律援助工作
站咨询， 父亲购买的房子算不算
父亲的遗产？

【法律解析】
本案中张先生虽然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并付了房款， 但其基
于合同享有的是债权， 而房屋的
所有权属于物权， 二者是不同的
财产权益， 受不同的法律保护和
约束，债权主要是《合同法》，而物
权是《物权法》。

我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
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房屋
作为不动产的一种， 其所有权归
属应以管理部门的登记为准。 在
办理转移登记前， 该房的所有权
并未发生转移，仍归原房主所有。
所以从法律上说， 该房产不能算
作张先生的遗产。

工作人员还告诉小张， 这种
情况可以由张先生的法定继承人
向原房主主张继续履行合同，要
求其配合办理过户手续， 必要时
可通过诉讼解决。

买房未过户买主死亡，
房子算买主遗产吗？

昌平区司法局

王某在与丈夫刘某离婚后
得知， 丈夫刘某在婚姻存续期
间 ， 曾取款300余万元为其与
刘某之女刘小某购买房屋。 王
某认为该赠与购房款行为未经
自己同意， 属于刘某恶意转移
夫妻共同财产， 遂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该赠与行为无效。

刘某虽提交证据证实曾与
王某商量过买房一事， 但并未
提交证据证实王某对买房一事
表示认可。

法院审理认为： 刘某在与
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与王
某协商一致并征得王某同意即
赠与刘小某300余万元用于支
付购房款项， 因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取得的财产双方如无特殊
约定应属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

双方均拥有平等的处分权， 该
行为显然属于刘某非因其夫妻
共同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的擅
自处分， 侵犯了王某作为夫妻
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享有
的财产所有权。 鉴于王某得知
该情况后对该赠与并不认可 ，
故刘某赠与刘 小 某 购 房 款 的
行为应属无效。

法官提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 第十七
条规定： 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
“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
产 ， 有平等的处理权 ” 的规
定， 应当理解为： （一） 夫或
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

利是平等的。 因日常生活需要
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 任何
一方均有权决定。 （二） 夫或
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
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 夫妻
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
意见。 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另一
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
对抗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 因购房款数额巨
大， 夫妻一方擅自向子女赠与
购房款的行为应属于非因夫妻
共同生活需要对共同财产的擅
自处分， 侵犯了另一方作为夫
妻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享
有的财产所有权， 故该赠与购
房款的行为应属无效。

李彬 法官

丈夫擅自取款为女儿买房
未经妻子同意该赠与无效

□本报记者 李婧

明知竞业限制约定 执意入职竞争企业

宅宅急急送送总总裁裁因因违违约约赔赔偿偿222244万万


